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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3709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纠正擅自提高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扣除标准问题的通知(国税

发[2006]34号 2006年3月8日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

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据了解，最近个别地方违反

税法规定，擅自提高了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扣除标准。对此

，总局已分别要求有关地方立即予以纠正。为了严格依法治

税，规范税收秩序，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，现将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一、充分认识擅自提高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标准的

危害性，认真做好相关工作。擅自提高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

标准，破坏了税法的严肃性、统一性和公正性，造成国家税

款流失，干扰了正常的税收秩序。各级税务机关要牢固树立

大局意识、法治意识，严格按照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调整计税工资扣除限额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

税[1999]258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

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4]82号）的规定执行，不允许违规变通。 二、对突破

税法规定或变通执行税法（包括扩大工效挂钩办法适用范围

），提高或变相提高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标准的做法，必须

坚决予以纠正。凡税务机关擅自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，由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自

行纠正，并将纠正情况于4月1日前报告总局（政策法规司、

所得税管理司）；凡地方政府越权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，所

在地税务机关不得执行，同时负责提请当地政府予以纠正，



并将纠正情况于5月1日前报告总局（政策法规司、所得税管

理司）。 三、总局将对擅自提高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扣除标

准问题纠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未按本通知要求纠正或弄

虚作假、隐瞒不报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四、内外

资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扣除标准不一，造成企业间税负不公

平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，应通过税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统一解

决。近年来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按照国务院要求，积极推进

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，并研究调整内资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

限额扣除的政策。在新政策出台之前，各地要按照法定权限

与程序执行好现行税法和有关管理规定，不得越权出台与国

家税法相抵触的企业所得税政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